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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 

有关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整体拨款机制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11月 28 日（星期二）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今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立法

会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就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整体拨款机制的发言全文

︰ 

 

主席： 

 

  就设立整体拨款机制的原意，我首先会谈大原则，然后再回应朱凯廸

议员提出的问题。 

 

  政府一直致力推展工务工程，以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整体拨款

机制由来已久，让政府每年可以推展数以千计的小规模工程项目及工程前

期工序，迅速回应社会不断演变的需求。 

 

  根据立法会通过成立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的决议，财政司司长负责管理

基金运作。整体拨款机制建基于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政府在基金下成立指

定的分目，并取得立法机关的适当授权，从而使政府可以有效率地推展每

年数以千计重要但规模较小的项目。 

 

  整体拨款机制的运作，涉及繁重而复杂的政府行政工作及公帑运用考

量，包括评估项目优次、管理项目进度、管理合约帐目等等，所以从最初

构思这个机制，到历年来开立新的分目和作出其他修订，都是由政府提出，

再交由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以确保机制切实可行，不会对基本工程储备基

金的运作构成负面影响，同时又充分尊重及体现立法机关审议和通过修订

建议的职能。 

 

  另一方面，整体拨款安排也可以利便财务委员会（财委会）集中时间

和资源，审批更重要和工程费用较高的项目，所以是务实而有效的做法。 

 

  政府在管理和支用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款项时，一直严格按照财委会的

授权行事。目前的授权安排明确清晰、行之有效，让政府在遵守财委会施

加的所有条件或限制的同时，能有效管理基金，确保款项用得其所，达致

以基金拨款进行基本工程计划的目的。 

 



  就朱凯廸议员对整体拨款机制的建议，政府已向财委会发出资料文

件。我们乐意就当中的内容进一步解说。 

 

机制检讨涉及的原则问题 

 

  按政府的理解，朱凯廸议员建议检讨和修订现行的整体拨款机制，藉

此对政府如何使用在机制下获批准的款项，主动施加条件、限制或例外。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偏离公共财政的宪制原则，因此不能接受。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决议》虽然并无指明施加条件、限制或例外的建

议必须由政府提出，但由于《决议》源自《公共财政条例》（香港法例第 2

章），而《公共财政条例》亦必须符合《基本法》的宪制性规定，所以《基

本工程储备基金决议》有关条文的演绎，理应兼顾《基本法》及《公共财

政条例》相关条文的规定。 

 

  根据《基本法》第六十四条第（四）款，特区政府的职权包括编制并

提出财政预算、决算，而第七十三条第（二）及（三）项则订明，立法会

的职权，是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以及批准税收和公共

开支。 

 

  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8（1）条，核准开支预算不得修改，但在财

政司司长建议下由财委会核准的，则不在此限。 

 

  此外，《财务委员会会议程序》第 27段及《工务小组委员会会议程序》

第 25 段也清楚订明，修改核准开支预算的建议必须由财政司司长提出，

而委员不能对财政司司长的建议作出修改，并须就原本提出的建议，进行

讨论及表决。 

 

  上述条文及安排清晰而一致地反映香港特区的公共财政宪制原则，就

是由政府提出建议，并由立法机关审批。这也正是立法会秘书处法律事务

部提供的 LS12/17-18 号文件所述的原则。 

 

  由于整体拨款机制的运作涉及繁重而复杂的政府行政工作及公帑运

用考量，任何改动，往往牵一发动全身，有可能严重影响基本工程储备基

金的有效管理，以及基本工程计划的落实执行，因此有必要遵循上述原则，

由政府提出，再交由财委会审批。事实上，一如前述，整体拨款机制由最

初构思，到历年的修订，都是由政府提出，再交由立法机关审议通过，这

种源远流长的常规和惯例，也完全切合上述原则。假如整体拨款机制的修



订可以由政府以外的其他人士或机构提出，便很难保证修订切实可行。《基

本工程储备基金决议》规定财政司司长负责管理基金运作。如果在承担这

项责任的同时，立法机关却可不时对已批准的授权做出改变，对负责管理

的管理人员殊不公平，对基金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也绝无好处。 

 

  除了原则问题，政府亦认为现行的整体拨款安排明确清晰、行之有效，

所以无意提出任何改动，因此不会考虑朱议员的建议。 

 

  朱议员建议财委会定期确认或修订向财政司司长转授权力的内容，换

言之，转授权力有可能不时更改。 

 

  在不肯定转授权力会否更改及如何更改的情况下，政府将难以持续有

效地管理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的各个整体拨款分目。 

 

  转授权力如果存在不明朗因素，也会妨碍政府规划和开展每年数以千

计的项目，进而可能影响建造业的业务规划，尤其是以承接整体拨款项目

为主的中小型承建商，更是首当其冲。 

 

  如果承建商进行业务规划有困难，可能会影响其聘用工人的安排，因

而令工人生计受到影响。 

 

  此外，朱议员又建议另立安排，审议所谓「具争议」的个别项目。我

们认为这项建议有违设立整体拨款的原意。 

 

  整体拨款的安排，旨在让政府有合理的弹性，可在年内推展数以千计

重要但规模较小的项目，同时也利便财委会集中时间和资源，审批更重要

和工程费用较高的项目。政府在申请拨款时，会尽力向财委会列出来年在

整体拨款分目下计划进行的项目，但同时可不时因应年内出现的合理需

要，开立清单以外的新工程项目，或不开展原来计划的项目。 

 

  朱议员的建议，意味政府要在年内不断向财委会汇报项目清单的变

化，否则财委会便难以讨论某些项目是否存在争议性。实际上，有关建议

类近于要求财委会逐项复检政府按获授权力开立的项目，这不但有违机制

的原意，在目前财委会议程长期「大排长龙」的状况下，亦并不切实可行，

只会拖慢每年数以千计的小规模工程项目及工程前期工序，连带影响基本

工程项目的推展，以致政府无法适时应对社会各种需要和需求。 

 

  综上所述，政府不同意朱议员的建议。 



 

 

完 


